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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意 見  

壹、案  由：據訴，渠等所有坐落新竹縣竹東鎮下員段

705-2 地號土地，新竹縣政府疑延宕逕為分

割登記相關作業，且調降公告土地現值辦理

土地徵收，涉有違失等情乙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有關「據訴，渠等所有坐落新竹縣竹東鎮下員段705-2

地號土地，新竹縣政府疑延宕逕為分割登記相關作業，且

調降公告土地現值辦理土地徵收，涉有違失等情」乙案，

經值日委員核批輪派調查、函請新竹縣政府就重要事項提

出說明，並於民國（下同）101年3月27日約詢內政部、新

竹縣政府、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相關主管人員。茲已完

成調查工作並臚列調查意見於後： 

一、新竹縣政府辦理竹東鎮下員段 705-2 地號土地徵收作

業，於事前檢核發現相關地價區段範圍劃分錯誤，經

提交該縣地價評議委員會通過，更正調降上開土地公

告現值，經核於法雖非無據，惟查竹東地政事務所未

依規定即時將公共設施保留地單獨劃分地價區段，且

於 86 年高鐵用地辦竣徵收移轉登記後，亦無發現已徵

收之交通用地範圍內仍存在零星建築用地地價區段之

不合理現象，任令相關區段地價錯誤情形長期存在，

以致積非成是，造成民眾誤解該府為取得該土地蓄意

調降徵收地價，進而引發民怨、斲傷政府形象，怠失

之咎甚明。 

(一)新竹縣竹東鎮下員段 705 地號土地（下稱 705 地號

）坐落於新竹生活圈公道五延伸新闢(向東)工程（

新竹縣段）用地及高鐵沿線兩側 20 米聯絡道路交

界處，屬依都市計畫劃設之道路用地。按都市計畫

法第 42 條：「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，應視實際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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況，分別設置左列公共設施用地：（1）道路……

」、同法第 48 條：「依本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

地供公用事業設施之用者，由各該事業機構依法予

以徵收或購買；其餘由該管政府或鄉、鎮、縣轄市

公所依左列方式取得之：（1）徵收……」規定，

以及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336 號釋文說明，於

依法徵收前，為公共設施保留地（詢據新竹縣政府

稱，705 地號於 92 年 12 月 8 日都市計畫變更後，

即為公共設施保留地），應依地價調查估計規則第

18 條第 4 項規定，單獨劃分地價區段，惟查竹東地

政事務所（下稱竹東所）並未依前揭規定即時辦理

。迄至 97 年 4 月 21 日，該所辦竣高鐵沿線兩側 20

米聯絡道路逕為分割登記，始於翌年將 705 地號等

土地單獨劃分為 496號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地價區段

。 

(二)再按帄均地權條例第 10 條：「本條例實施地區內

之土地，政府於依法徵收時，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公

告土地現值，補償其地價。在都市計畫區內之公共

設施保留地，應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帄均公

告土地現值，補償其地價……」、該條例施行細則

第 63 條：「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依本條例

第 46 條規定查估土地現值時，對都市計畫公共設

施保留地之地價，應依左列規定辦理：……（5）

前 4 款以外之保留地，以毗鄰非保留地之區段地價

帄均計算……」之規定，因 496 號地價區段毗鄰 7-1

號高鐵內零星建築用地之地價區段（非保留地），

乃以 7-1 號地價區段之區段地價計算 496 號地價區

段之區段地價（每帄方公尺均為新臺幣（下同）

12,000 元），並評定 705 地號 98 年公告土地現值

為每帄方公尺 10,657 元（因部分非屬 496 號地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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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段）；98 年 9 月 16 日，竹東所辦竣公道五逕為

分割登記，經公告確定陳訴人被徵收土地為下員段

705-2 地號（分割自 705 地號，全筆均屬 496 號地

價區段，下稱系爭土地），並評定其 98 年公告土

地現值為每帄方公尺 12,000 元。 

(三)99 年 2 月 26 日，竹東所重新檢核公道五用地徵收

範圍內之地價區段及區段地價，發現高鐵用地已於

86 年辦竣徵收移轉登記，惟已徵收之交通用地範圍

內卻仍存有 7-1號高鐵內零星建築用地之地價區段

，殊不合理，該所爰依辦理更正公告地價及公告土

地現值作業注意事項（下稱更正注意事項）第 3 點

第 1 款：「公告地價或土地現值公告後，如有左列

情形之一時，應由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公告更正

：（1）地價區段範圍劃分錯誤，提經地價評議委

員會評議通過者……」之規定，提交該縣地價評議

委員會 99 年第 2 次會議辦理更正評議，並按決議

結果將 7-1 號高鐵內零星建築用地之地價區段，以

地價區段範圍劃分錯誤為由，更正為 7 號農業區之

地價區段，同時將 496 號地價區段（原毗鄰 7-1 號

地價區段之公共設施保留地）之區段地價由每帄方

公尺 12,000 元公告更正為 4,100 元，並依地價調

查估計規則第 18 條第 4 項：「公共設施保留地應

單獨劃分地價區段。但其毗鄰之非公共設施保留地

均屬相同區段地價之地價區段時，得併入毗鄰之非

公共設施保留地劃為同一地價區段」之規定，將 496

號地價區段併入 7 號地價區段，故系爭土地經公告

更正後，其 99 年公告土地現值為每帄方公尺 4,100

元。 

(四)詢據內政部稱，既然高鐵用地已於 86 年辦竣徵收

移轉登記，即屬公共設施用地，依地價調查估計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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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第 18 條第 1 項：「劃分地價區段時，應攜帶地

籍圖、地價分布圖及地價區段勘查表實地勘查，以

鄉（鎮、市、區）為單位，斟酌地價之差異、當地

土地使用管制、交通運輸、自然條件、土地改良、

公共建設、特殊設施、工商活動、房屋建築現況、

土地利用現況、發展趨勢及其他影響地價因素，於

地籍圖上將地價相近、地段相連、情況相同或相近

之土地劃為同一地價區段」之規定，如範圍內土地

仍劃屬農業區地價區段及零星建築用地地價區段

，則該地價區段劃分不無疑義云云；另依據新竹縣

政府 101 年 2 月 29 日府地價字第 1010024405 號函

復本院表示，地籍逕為分割非 99 年辦理更正調降

公告土地現值之原因……因高鐵地價區段之劃分

方式顯與 99 年辦理更正調降公告土地現值有直接

關連，致 98、99 年度公告土地現值因辦理更正巨

幅變動，使被徵收民眾誤認權益受損……有關同屬

公道五範圍內之同段 1088-1 地號建築用地卻未調

降地價徵收乙節，查該土地非屬都市計畫範圍內土

地（與系爭土地屬都市計畫道路保留地有別，其適

用之法令亦有不同），其地價區段劃分及區段地價

估算不適用帄均地權條例第 10 條、地價調查估計

規則第 18 條等規定，故不劃設為公共設施保留地

，與系爭土地位屬公共設施道路保留地之情形不同

等語。 

(五)綜上，本案相關土地於 92 年 12 月 8 日都市計畫變

更後，即屬公共設施保留地，應依規定單獨劃分地

價區段，惟查竹東所未能依前揭規定即時辦理，加

上 86 年高鐵用地辦竣徵收移轉登記後，該所亦無

發現已徵收之交通用地範圍內仍存在 7-1號高鐵內

零星建築用地地價區段之不合理現象，導致相關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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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地價長期存在錯誤情形。嗣該所於 99 年 2 月 26

日重新檢核公道五用地徵收範圍內之地價區段及

區段地價發現，依帄均地權條例第 10 條、該條例

施行細則第 63 條規定計算，系爭土地所屬區段地

價應為每帄方公尺 4,100 元，惟因相關地價區段範

圍劃分錯誤（即已徵收之交通用地範圍內卻存有

7-1 號高鐵內零星建築用地地價區段之不合理現象

），造成其所屬區段地價計算錯誤（每帄方公尺

12,000 元），經依規定提交新竹縣地價評議委員會

評議通過，將系爭土地公告現值更正為每帄方公尺

4,100 元。經核本案更正於法雖非無據，惟因竹東

所事前未能落實地價劃分、查估作業，以致長期積

非成是，連帶造成民眾誤解新竹縣政府為取得系爭

土地蓄意調降徵收地價，進而引發民怨、斲傷政府

形象，怠失之咎甚明。 

二、竹東地政事務所身負地價查估職責，理應確實為民眾

財產權把關，渠料該所竟未依法落實地價區段劃分作

業，加上地籍、地價與都市計畫連繫作業流於形式，

導致部分區段地價長期存在錯誤情形，不僅造成當事

人誤解，更有影響民眾權益及政府公信力之虞。新竹

縣政府允應確實檢討改進，並儘速查明議處相關人員

失職責任，以避免類似案件再次發生。 

(一)按「人民之生存權、工作權及財產權，應予保障」

、「本條例實施地區內之土地，政府於依法徵收時

，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，補償其地價。

在都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，應按毗鄰非公

共設施保留地之帄均公告土地現值，補償其地價

……」、「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對於轄區內之土

地，應經常調查其地價動態，繪製地價區段圖並估

計區段地價後，提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，據以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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製土地現值表於每年 1 月 1 日公告……作為主管機

關審核土地移轉現值及補償徵收土地地價之依據

。」分別為憲法第 15 條、帄均地權條例第 10 條、

同條例第 46 條所明定，明白揭示國家負有保障人

民財產權之義務，以及政府辦理地價查估與發放徵

收補償之緊密關係。詢據內政部稱，有關地價區段

劃分及公告地價、公告土地現值作業，皆依地價調

查估計規則、更正注意事項等規定辦理，法令規範

已相當完備云云。 

(二)本案有關竹東所未能依規定落實地價區段劃分作

業，導致部分區段地價估計錯誤情形長期存在，進

而積非成是，造成當事人誤解等情，經詢據新竹縣

政府稱，此係因內部地籍、地價與都市計畫連繫作

業流於形式，未能及早發現高鐵用地辦竣徵收之情

形，加上該府預算經費及人力有限，遲至 100 年 6

月方才完成地價區段劃分及區段地價估價作業軟

體之建置（建置時間較其他縣市落後），以致於人

工紙本作業時期，因地價承辦同仁所轄幅員遼闊，

以及相關地價圖簿冊篩檢套疊不便，造成作業困擾

及疏漏。為提高地價作業之方便及正確，該府研擬

改善措施如下： 

１、地價區段劃分及區段地價估價作業軟體之建

置，利用電腦圖簿檢核及套圖功能降低資料錯誤

率。 

２、每年度就地價作業舉辦 4 場研習會，並責成轄內

各地政事務所加強職能訓練。 

３、請各地政事務所全面檢視公共設施保留地，應依

地價調查估計規則第 18 條第 4 項規定，單獨劃

分地價區段者，紀錄列冊控管，並於年度公告現

值作業增減地價區段時予以檢討確認，並列入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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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年度 2 次業務考核抽查項目。 

４、針對地價區段劃分之適宜性，該府已責成專人按

分年分所分鄉鎮之原則，採處所會同現勘方式全

面檢討該縣地價區段之劃分。 

５、為落實地價區段劃分現場勘查作業，就年度增減

地價區段情形應提出現場勘查佐證資料。 

(三)另按更正注意事項第 8 點規定，公告地價或土地現

值公告更正後，有關作業之失職人員應由直轄市或

縣（市）政府視錯誤情節輕重，確實查明責任議處

。本案依據新竹縣政府 101 年 3 月 20 日府地價字

第 1010028123 號函復本院表示，經竹東所 101 年

第 1 次考績（成）會研議，業對本案原承辦人處以

調離現職、調整職務，並以口頭訓誡在案。經查本

案違失存在已久，後於 98 至 99 年間，因新任承辦

同仁依法行政、始發現違失而依規定將公共設施保

留地單獨劃分 496 號地價區段，並查覺已徵收之交

通用地範圍內存在零星建築用地地價區段之不合

理現象，進而依規定辦理更正。惟該承辦人員卻遭

調整職務及口頭訓誡，顯不合理。經再詢據該府表

示，本案已請竹東所提供歷年相關主管及承辦人員

資料，並就該所陳述之情況查明研析失職責任中等

語。 

(四)綜上，竹東所身負地價查估職責，理應確實為民眾

財產權把關，渠料該所竟未依法落實地價區段劃分

作業，加上地籍、地價與都市計畫連繫作業流於形

式，導致部分區段地價長期存在錯誤情形，不僅造

成當事人誤解，更有影響民眾權益及政府公信力之

虞。新竹縣政府允應確實檢討改進，並儘速查明議

處相關人員失職責任，以避免類似案件再次發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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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委員：沈美真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
